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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 

 

近年来，我国证券行业发展环境稳中有变，监管政策改革持续推

进。证券行业逐渐迎来混业、跨界、跨境的全竞争时代。证券公司将

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和挑战，盈利模式和收入结构也将发生显著变化，

传统通道类收入占比下降，资产管理、投资、融资融券、约定购回式

证券交易、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、股指期货等创新业务的重要性逐步

提升。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年成功进

入 A股资本市场，成为浙江省首家本土上市券商，募集资金 27.56亿

元，迅速增强了公司的资本实力。但相对于行业内其他大型证券公司，

公司资本实力仍然偏弱。  

为进一步加快公司业务发展，满足合理的资金需求，持续满足资

本监管法规和政策要求，保持稳固的资本基础，支持公司业务增长和

战略规划的实施，公司拟通过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（以下简

称“可转债”）募集资金，现将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运

用的可行性汇报如下： 

一、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

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5

亿元（含 35亿元），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，

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后增加公司资本金，以扩大业务规模，优化业务

结构，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。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途

包括但不限于： 

（一）加大对资产管理业务的投入。公司主要依靠子公司浙商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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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开展券商资管业务，业务类型主要包括集合资产管理业务、定向资

产管理业务、专项资产管理业务和公募基金管理业务，推出了“聚金”、

“汇金”、“聚银”、“金惠”等品牌，满足不同投资者的个性化需求。

公司将通过开发更多产品，扩大资产管理规模，使资产管理业务成为

公司重要的利润增长点。 

（二）优化证券营业网点建设，提升营业部渠道服务和增值服务，

并向财富管理中心转型；贯彻公司发展战略，对目标发展区域增设营

业网点，提高经纪业务的市场占有率水平。 

（三）扩大投资银行业务规模，提升投资银行业务的承销能力，

推动股权、债权以及并购重组等业务全面发展。公司业务深耕浙江，

民间资本活跃，优质中小企业及高净值人群等客户资源丰富，直接融

资和并购重组的需求较大，加强投行人才队伍建设，将进一步抢占先

机，赢取有利地位。 

（四）根据市场和公司资本金情况适当调整自营业务规模及结

构。 

（五）扩充研究团队，提升卖方研究实力，在加强对公司发展各

项业务提供基础支持的同时，不断提高公司研究能力和研究品牌的市

场影响力。 

（六）补充子公司资本金，扩大期货、直投等业务规模。截至

2017年 12月 31日，公司子公司浙商期货已经开设了 21家期货营业

部，并设立了上海分公司，初步形成了遍布全国经济发达城市的营销

网络。同时，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浙商资本开展直投业务，主要投资

对象包括金融、传媒等行业的优质企业。公司通过补充子公司资本金，

将进一步拓宽公司收入来源，改善收入结构。 

（七）进一步开展创新业务，加大对融资融券、场外市场等业务



 3 

的投入规模。 

（八）加强信息系统建设，提升后台综合服务能力。 

二、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必要性 

（一）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转股后可增加公司净资本，

助力公司扩展业务规模，提升竞争地位 

公司所处行业为资本密集型行业，证券公司的资本规模对其市场

地位、盈利能力、抗风险能力以及综合竞争能力有着重大影响。证券

公司扩大传统业务优势，开展创新业务等都需要雄厚的资本规模支

持。在目前中国证监会实施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控制监管体系下，

在证券行业规模化、集约化发展的背景下，净资本已成为决定证券公

司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证券公司的竞争地位、

盈利能力、抗风险能力与发展潜力。为实现全面拓展业务范围、优化

盈利模式的发展诉求，公司需要凭借充足的资本金为持续发展提供有

力保障。 

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，公司净资产和净资本分别为 116.74亿

元和 116.44亿元。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批露的统计数据，截至 2016

年 12月 31日，证券行业净资本规模排名前十的证券公司平均净资产

和平均净资本分别为 742.11亿元和 663.23亿元，目前公司与行业领

先证券公司相比，仍存在不小的差距。在国内证券行业积极创新、高

速发展的大时代下，公司已面临一定的净资本瓶颈。因此通过公开发

行可转债并在转股后提高公司的净资本规模十分必要。 

（二）支持业务拓展，优化收入结构 

近年来，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深化发展，多层次资本市场逐步建

立，证券融资种类、融资规模逐渐增加。证券行业的盈利模式正逐步

由经纪业务为主转向多元化，各类创新业务地位不断提高，如财富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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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、QDII、股指期货、中小企业私募债、资产证券化、PPP等业务的

逐步推出，使得证券公司盈利渠道不断拓宽。公司依托浙江省发达的

资本市场，凭借营业网点的合理布局、较高素质的团队建设和全面的

服务体系，实现了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的稳定发展。随着公司各项业

务的进一步发展，公司营运资金的需求也将进一步提升。同时，公司

不断加大对创新业务拓展力度，创新业务发展态势良好。 

2017 年 9 月，浙江省政府发布《推进企业上市和并购重组“凤

凰行动”计划的通知》表示，到 2020 年，争取全省境内外上市公司

达 700家、重点拟上市企业达 300家，实现数量倍增；通过资本市场

融资累计达 2 万亿元，直融占比 35％以上；获得资本市场服务的企

业超过全省企业数的 12％。另外计划将深入实施并购重组，目标至

2020 年 60％以上的上市公司开展并购重组，年均并购重组金额超过

800亿元。通过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，公司可相应加大对各项业

务的投入，配合以“凤凰行动”计划中强调的发挥浙商证券等本土证

券中介机构主力军作用的规划，不断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，不断优化

公司收入结构。 

（三）降低流动性风险，提升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 

2014年 2月 25日，中国证券业协会颁布并实施了《证券公司流

动性风险管理指引》，对证券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2016年 6月 16日，中国证监会发布了《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

办法》（修订稿），明确要求建立以净资本和流动性为核心的风险控制

指标体系，并提出了流动性覆盖率、净稳定资金率等流动性相关监管

指标。随着证券行业不断推出创新产品，其传统业务以及创新业务的

风险管理也需要进一步加强。只有保持与业务发展规模相匹配的资本

规模，才能更好地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、信用风险、操作风险和流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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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风险等各种风险。因此，本次可转债发行并实现转股后，公司净资

本规模可得到进一步增加，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将随之增强。 

（四）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的需要 

公司的战略定位于布局“浙江市场纵深发展、全国市场创新局面”

的金融服务网络，重点拓展上市公司、私募机构、中小企业和高净值

个人客户，重点发展“大资管”、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和资本驱动业

务三大方向，提升财富管理的专业能力和客户服务水平。以证券公司

为核心、多元金融协同发展，通过科技化、综合化、国际化等多种手

段，全方位打造大类金融资产配臵平台，开创浙商证券转型发展的新

篇章。 

为尽早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，公司需进一步加快调整收入结构、

提高持续盈利能力，而上述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雄厚资金实力的支持。

本次可转债发行并实现转股后，公司将提升净资本规模和营运资金实

力，为尽早实现战略目标奠定基础。 

三、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可行性 

（一）本次发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 

公司各项条件满足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公开发行

可转债的有关规定，具备公开发行可转债的条件。 

公开发行可转债的主要条件如下： 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6%；本次发行

后累计公司债券余额不超过最近一期末净资产额的 40%；最近三个会

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不少于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；公司最近

三年（上市后）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

均可分配利润的 30%；公司的组织机构健全、运行良好、盈利能力具

有可持续性、财务状况良好、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、募集资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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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额和使用符合相关规定、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

规关于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各项规定和要求，具备公开发行可

转债的资格和条件。 

（二）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符合证监会风险监管指标的相关要求 

按照《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净资

产/负债的监管标准为不得低 20%，即公司负债规模不得超过净资产

的 500%。以公司 2017年 12月 31日财务数据为基础进行测算，本次

可转债发行后，公司各项风险控制指标仍符合《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

标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风险可控、可承受。 

（三）本次发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 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

见》的要求，“拓宽证券公司融资渠道”是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和促

进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。同时，该文件还明确提出，要

“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或发行债券筹集长期

资金”。 

2014 年 5 月，中国证监会发布《关于进一步推进证券经营机构

创新发展的意见》，从拓宽融资渠道、支持证券经营机构进行股权和

债权融资等方面提出进一步推进证券经营机构创新发展的 16 条意

见。 

2014 年 9 月，中国证监会发布《关于鼓励证券公司进一步补充

资本的通知》，要求各证券公司“未来三年至少应通过 IPO 上市、增

资扩股等方式补充资本一次，确保业务规模与资本实力相适应，公司

总体风险状况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”。 

2016 年 6 月，中国证监会再次修订《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

理办法》，通过风险覆盖率、资本杠杆率、流动性覆盖率及净稳定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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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率四个核心指标，构建合理有效的风控体系，加强风险监控。 

未来，随着证券行业的不断发展，证券行业的资本中介和资本投

资等创新业务及证券自营和承销与保荐等传统业务对资本规模的要

求会越来越高。公司拟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营运资金，支持

未来业务发展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。 

四、本次可转债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

（一）对股权结构的影响  

本次发行完成后，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与浙江省交通投资

集团有限公司仍将分别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，公司股权结

构未发生重大变更，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改变。 

（二）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

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5.00亿元（含35.00亿元），

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，支持未来业务发展，

提升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，促进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。 

（三）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

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，有助于增强公司资金实力，在可转债持有

人转股后将增加公司资本金，进一步提升抗风险能力，而公司募集资

金补充营运资金、发展主营业务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，股

东权益和回报短期内可能被摊薄。公司将合理运用募集资金，积极发

展主营业务，提升营业收入和盈利能力，最大化股东利益。 

 

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 3月 12日 


